长江A套餐
	月基本费（元）
	套餐包含
	套餐超出部分资费
	免费接听范围
	赠送业务

	
	国内流量
	国内语音拨打分钟数 （分钟）
	国内点对点短信发送条数（条）
	国内语音拨打
	国内流量
	其他业务收费
	
	

	49
	200MB
	100
	30
	0.2元/分钟
	0.0003元/KB，129元及以上档位享受自动升级特惠
	执行标准资费
	全国
	来电显示

	69
	300MB
	150
	30
	
	
	
	
	

	89
	400MB
	240
	30
	　0.15元/分钟
	
	
	
	

	129
	600MB
	330
	60
	
	
	
	
	

	159
	750MB
	450
	60
	
	
	
	
	

	189
	1G
	600
	60
	
	
	
	
	

	229
	1.2G
	800
	60
	
	
	
	
	

	289
	1.5G
	990
	180
	
	
	
	
	

	329
	1.7G
	1100
	180
	
	
	
	
	

	389
	2GB
	1290
	180
	
	
	
	
	

	489
	3GB
	1590
	180
	
	
	
	
	

	589
	4GB
	2000
	180
	
	
	
	
	

	889
	5GB
	3000
	180
	
	
	
	
	

	备注：
1、 套餐中所有“国内语音拨打分钟数”包含本地拨打本地电话、本地拨打国内长途、国内漫游直拨国内电话。语音资费不含声讯信息费用。语音按分钟计收，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收。
2、 套餐中所有“国内接听免费”、“本地拨打国内长途”、“国内漫游直拨国内电话”、“手机上网国内漫游”均不包括港澳台。


说明
（一）、套餐说明
1、 一个接入产品有且只能有一个主套餐。	
2、 套餐月基本费：套餐生效后，客户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套餐档次，每月交纳相应的套餐月基本费。套餐内的手机及包含的相应功能，不再单独收取月租费。
3、 手机上网支持CDMA1X、EVDO网络接入方式，包含CARD-CARD、WAP、BREW、JAVA上网方式产生的流量（不含信息费）。客户每月实际使用的手机上网流量（本地和国内漫游）低于或等于套餐内包含流量的，则无需额外支付费用。超出后：129元及以上档次套餐享受流量升档。开始按标准资费计费，当计费达到3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300M均按3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300M部分先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当计费达到5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800M均按5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800M部分先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当计费达到10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2G均按10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2G部分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129元以下档次套餐：按标准资费收取。
流量自动升档优惠档次及可用流量对应如下表： 
	自动升档优惠档次（元）
	可用流量
	超出部分资费

	30
	300M
	国内流量0.0003元/KB

	50
	800M
	

	100
	2GB
	


4、 若参加本套餐的手机设置了呼叫转移的，呼叫转移产生的分钟数可计入套餐包含的国内通话分钟数内。超出后呼叫转移产生的费用按套餐超出后国内通话资费标准收取。
5、 套餐资费标准自业务完工后次月1日生效。业务完工至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新客户申请参加本活动的，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按天计算一次性扣除套餐月基本费：首月月基本费=套餐月基本费/当月天数*自入网之日起至当月月末天数。可享受套餐内优惠量（所包含的国内通话时长、手机上网流量及短信条数）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当月天数”的比例折算四舍五入（上网流量精确到KB，国内通话时长精确到分钟，短信数精确到条），超出后按套餐内规定的超出后资费计收。手机国内接听免费。套餐内来电显示功能费免收。未注明的其他资费按现行有效的标准资费计收。在用客户参加本活动的，若变更前的原套餐资费标准为次月生效模式的，则变更当月至本活动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仍维持原套餐资费。
6、 未注明的其他资费按现行有效的标准资费计收。
（3） 套餐变更及注销（拆机）规则
1、 套餐生效起，未参加任何叠加合约、不受合约协议期约束或协议期满的客户，可按需提出套餐变更，或申请业务注销（拆机）并办理相应手续。业务变更及注销，当月申请，次月生效。变更或注销的当月，仍执行原套餐资费。
（4） 本活动套餐只支持预付费方式，为保证业务开通，办理套餐的同时需预存一定的话费，预存金额详见下表。
	套餐月基本费（元）
	49
	69
	89
	129
	159
	189
	229
	289
	329
	389
	489
	589
	889

	预存金额（元）
	50
	100
	100
	150
	200
	200
	250
	300
	350
	400
	500
	600
	900


1、 预存金额一次性到账，可抵扣除SP/CP以外费用，不可兑换或转存。
（五）套餐到期规则
1、协议期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套餐自动续订。
客户特别关注：
1、 预付费套餐生效后，客户须随时关注账户余额。每月1日前账户内预存款余额不得低于套餐基本费。若账户余额为零或被扣为负值，长江时代公司将暂停提供服务（停机）。
2、 有历史欠费的客户不得参加本次套餐活动，付清欠费后方可参加。
3、 客户自愿选择使用长江时代公司提供的CDMA UIM卡。CDMA业务试用期间，客户若发生UIM卡遗失、被盗、人为损坏等情形，可自负费用向长江时代公司申请办理暂时“停机”、“补卡”或“换卡”业务，补卡或换卡按标准资费收取相应费用。
4、 因终端设备导致CDMA业务无法继续使用的，长江时代公司不因此而减免业务费用。
5、 UIM卡启用后，请及时修改客户密码并妥善保管。凡使用客户密码办理的各类业务，均视同客户亲自办理。
6、 如果因客户欠费等属于客户责任的原因，参加本活动套餐的手机被暂停提供服务（停机）的，停机期间，长江时代公司将继续按月出账，收取客户所选择的月基本费。停机之日起满30日，客户仍未缴费或导致停机的原因未消除的，长江时代公司有权终止提供服务（拆机）。
7、 套餐使用期间，参加本活动套餐的相关业务如办理过户、停机保号或业务注销（拆机）手续的，视为客户原因退出本活动。套餐（含可选包）终止。
8、 本活动目前只支持预付费，不支持后付费，同时不提供预付费转后付费办理。
二、可选包
流量可选包
	月基本费（元）
	包含国内流量上网
	超出部分资费

	10
	60M
	国内流量0.0003元/KB

	20
	150M
	

	30
	300M
	

	50
	800M
	

	100
	2G
	


说明：
1、129元以下档次套餐可订购流量可选包，同档次可选包当月不可重复订购；129元及以上档次套餐享受流量升档，不能订购流量可选包。
2、新装用户当月订购立即生效，月基本费按天折算，可选包内流量按天折算（精确到KB），下月自动续订；非新装用户当月订购次月生效，自动续订；
3、当月订购后当月可以退订，次月生效；
4、流量跨月无效；

一次性流量可选包
	月基本费（元）
	包含国内流量上网
	超出部分资费

	10
	60M
	国内流量0.0003元/KB

	20
	150M
	

	30
	300M
	

	50
	800M
	

	100
	2G
	


说明：
1、49元及69元档次套餐可订购10元、20元、30元、50元一次性流量可选包，同档次可选包当月不可重复订购，不可叠加100元一次性流量可选包；89元及以上档次套餐可订购任意一次性流量可选包，同档次可选包当月不可重复订购。
2、当月订购立即生效，收取整月费用，下月自动失效； 
3、流量跨月无效；

短信可选包
	月基本费（元）
	包含国内点对点短信
	超出部分资费

	5
	80条
	国内短信0.1元/条

	10
	200条
	

	20
	400条
	

	40
	800条
	


说明：
1、 新装用户当月订购立即生效，月基本费按天折算，可选包内短信按天折算（数量精确到条），下月自动续订； 非新装用户订购次月生效，自动续订；
2、当月订购后当月可以退订，次月生效；
3、跨月无效；
4、同档次可选包当月不可重复订购；

一次性短信可选包
	月基本费（元）
	包含国内点对点短信
	超出部分资费

	5
	80条
	国内短信0.1元/条

	10
	200条
	

	20
	400条
	

	40
	800条
	


说明：
1、 当月订购立即生效，收取整月费用，下月自动失效；
2、 跨月无效；
3、 同档次可选包当月不可重复订购。

长江无线上网卡套餐
	月基本费（元）
	国内上网流量
	超出套餐后的资费标准

	50
	800M
	0.0003元/KB，不足1KB按1KB计算，不足0.01元按0.01元计算

	100
	2G
	

	200
	5G
	

	300
	10G
	


备注：本套餐中所有“国内上网”均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一）套餐说明：
1、 月基本费：套餐生效后，客户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套餐类型，每月交纳相应的套餐月基本费。
2、 套餐包含的国内上网流量指客户通过中国电信EVDO、CDMA1X上网方式，在本地和国内上网使用产生的流量（不支持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漫游），不含WiFi（WLAN）网络上网。具体使用并受数据终端支持功能限制或者所在基站实际情况限制。
3、 套餐内包含的流量限当月使用，不可累积使用。客户每月实际使用的上网流量低于或等于套餐内包含流量，则无需额外支付费用。超出部分按0.0003元/KB收取，不足1KB按1KB计，不足0.01元按0.01元计。
4、 本套餐资费标准自业务完工的次月1日生效。业务完工至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按天计算一次性扣除套餐月基本费：首月月基本费＝套餐月基本费/当月天数*自入网之日起至当月月末天数。可享受套餐内优惠量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当月天数”的比例折算四舍五入（上网流量精确到KB）。上网超出后按0.0003元/KB收取，不足1KB按1KB计，不足0.01元按0.01元计。其他未注明业务资费按现行有效的标准资费执行。
5、 入网预存：选择预付费方式的套餐，为确保业务正常开通，客户办理套餐的同时需预存一定的话费，预存金额如下：
	套餐档次（元）
	50
	100
	200
	300

	预存金额（元）
	50
	100
	200
	300


6、 该预存话费一次性到账，不可抵扣SP/CP等代收业务，不接受兑现或转存。
7、 套餐生效起，客户可按需在本活动各套餐档次内申请变更，或申请业务注销（拆机）并办理相应手续。业务变更及注销，当月申请，次月生效。变更或注销的当月，仍执行原套餐资费。
8、 无线上网卡套餐不支持语音功能、WLAN功能。开放短信接收功能。
9、 未注明的业务资费，按现行有效的标准资费计收。

长江云套餐（政企套餐）
	月基本费（元）
	套餐包含
	套餐超出部分资费
	免费接听范围
	赠送业务

	
	国内流量
	国内语音拨打分钟数 （分钟）
	国内点对点短信发送条数（条）
	国内语音拨打
	国内流量
	其他业务收费
	
	

	49
	200MB
	100
	30
	0.2元/分钟
	0.0003元/KB，129元及以上档位享受自动升级特惠
	执行标准资费
	全国
	来电显示

	69
	300MB
	150
	30
	
	
	
	
	

	89
	400MB
	240
	30
	　0.15元/分钟
	
	
	
	

	129
	600MB
	330
	60
	
	
	
	
	

	159
	750MB
	450
	60
	
	
	
	
	

	189
	1G
	600
	60
	
	
	
	
	

	229
	1.2G
	800
	60
	
	
	
	
	

	289
	1.5G
	990
	180
	
	
	
	
	

	329
	1.7G
	1100
	180
	
	
	
	
	

	389
	2GB
	1290
	180
	
	
	
	
	

	489
	3GB
	1590
	180
	
	
	
	
	

	589
	4GB
	2000
	180
	
	
	
	
	

	889
	5GB
	3000
	180
	
	
	
	
	

	备注：
1、 套餐中所有“国内语音拨打分钟数”包含本地拨打本地电话、本地拨打国内长途、国内漫游直拨国内电话。语音资费不含声讯信息费用。语音按分钟计收，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收。
2、 套餐中所有“国内接听免费”、“本地拨打国内长途”、“国内漫游直拨国内电话”、“手机上网国内漫游”均不包括港澳台。

	副卡
	

	月基本费（元/号）
	包含内容
	国内通话
（元/分钟）
	接听免费
	赠送业务

	5
	共享主卡套餐优惠（不含增值额度）；
	0.15
	国内
	来电显示


说明
（一）、副卡说明
1、 129元及以上档次主卡套餐的后付费客户，可申办两张副卡，每张主卡限办理两张副卡。
2、 副卡套餐资费标准自业务完工后次月1日生效，业务完工至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不享受流量自动升档优惠，不共享主卡套餐内的优惠量。
3、 业务完工至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如果主卡套餐已经生效，新客户参加副卡当月，执行主卡套餐资费，月基本费按天计扣；如果主卡套餐未生效，新客户参加副卡当月，执行标准资费，不收取月基本费。
4、 主卡选定的基础套餐生效后，主卡、副卡即可共享主卡基础套餐内免费量，含语音、短信、数据流量；不含增值业务额度。
（二）、套餐说明
1、 一个接入产品有且只能有一个主套餐。
2、 129元及以上档次后付费主卡套餐可配套开通至多两张副卡。主副卡须合并开账。
3、 主卡选定的基础套餐生效后，主卡、副卡即可共享主卡基础套餐内免费量，含语音、短信、数据流量；不含增值业务额度。
4、 在主卡协议期内，若主卡退订，则副卡自动退订。	
5、 套餐月基本费：套餐生效后，客户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套餐档次，每月交纳相应的套餐月基本费。套餐内的手机及包含的相应功能，不再单独收取月租费。
6、 手机上网支持CDMA1X、EVDO网络接入方式，包含CARD-CARD、WAP、BREW、JAVA上网方式产生的流量（不含信息费）。客户每月实际使用的手机上网流量（本地和国内漫游）低于或等于套餐内包含流量的，则无需额外支付费用。超出后：129元及以上档次主卡套餐和各副卡分别享受流量升档。开始按标准资费计费，当计费达到3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300M均按3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300M部分先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当计费达到5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800M均按5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800M部分先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当计费达到100元时，此后所产生的流量至2G均按100元计收，不再另行收费；超出2G部分按照产品标准资费计收。129元以下档次套餐：按标准资费收取。
流量自动升档优惠档次及可用流量对应如下表： 
	自动升档优惠档次（元）
	可用流量
	超出部分资费

	30
	300M
	国内流量0.0003元/KB

	50
	800M
	

	100
	2GB
	


7、 若参加本套餐的手机设置了呼叫转移的，呼叫转移产生的分钟数可计入套餐包含的国内通话分钟数内。超出后呼叫转移产生的费用按套餐超出后国内通话资费标准收取。
8、 主卡套餐资费标准自业务完工后次月1日生效。业务完工至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新客户申请参加本活动的，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按天计算一次性扣除套餐月基本费：首月月基本费=套餐月基本费/当月天数*自入网之日起至当月月末天数。可享受套餐内优惠量（所包含的国内通话时长、手机上网流量及短信条数）按照“客户入网当日至月末的天数/当月天数”的比例折算四舍五入（上网流量精确到KB，国内通话时长精确到分钟，短信数精确到条），超出后按套餐内规定的超出后资费计收。手机国内接听免费。套餐内来电显示功能费免收。未注明的其他资费按现行有效的标准资费计收。在用客户参加本活动的，若变更前的原套餐资费标准为次月生效模式的，则变更当月至本活动套餐资费标准生效期间，仍维持原套餐资费。
9、 未注明的其他资费按标准资费计收，标准资费：本地拨打本地0.2元/分钟，国内长途通话费0.07元/6秒，闲时优惠：每日0：00-7：00长话费6折优惠，即0.04元/6秒，国内漫游拨打0.6元/分钟，国内漫游接听0.4元/分钟，国内短信0.1元/条，国内流量0.0003元/KB。
（5） 套餐变更及注销（拆机）规则
1、 套餐生效起，未参加任何叠加合约、不受合约协议期约束或协议期满的客户，可按需提出套餐变更，或申请业务注销（拆机）并办理相应手续。业务变更及注销，当月申请，次月生效。变更或注销的当月，仍执行原套餐资费。
（6） 选择预付费方式的，为保证业务开通，办理套餐的同时需预存一定的话费，预存金额详见下表。
	套餐月基本费（元）
	49
	69
	89
	129
	159
	189
	229
	289
	329
	389
	489
	589
	889

	预存金额（元）
	50
	100
	100
	150
	200
	200
	250
	300
	350
	400
	500
	600
	900


1、预存金额一次性到账，可抵扣除SP/CP以外费用，不可兑换或转存。
（五）套餐到期规则
1、协议期到期后双方无异议套餐自动续订。
客户特别关注：
1、 预付费套餐生效后，客户须随时关注账户余额。每月1日前账户内预存款余额不得低于套餐基本费。若账户余额为零或被扣为负值，长江时代公司将暂停提供服务（停机）。
2、 有历史欠费的客户不得参加本次套餐活动，付清欠费后方可参加。
3、 客户自愿选择使用长江时代公司提供的CDMA UIM卡。CDMA业务试用期间，客户若发生UIM卡遗失、被盗、人为损坏等情形，可自负费用向长江时代公司申请办理暂时“停机”、“补卡”或“换卡”业务，补卡或换卡按标准资费收取相应费用。
4、 因终端设备导致CDMA业务无法继续使用的，长江时代公司不因此而减免业务费用。
5、 UIM卡启用后，请及时修改客户密码并妥善保管。凡使用客户密码办理的各类业务，均视同客户亲自办理。
6、 客户应按时足额缴纳通信费用，逾期不缴纳客户将按照所欠费用每日支付3‰的违约金。客户超过收费约定期限30日仍未缴纳费用，长江时代公司可对客户的业务作暂停提供服务（停机）处理。
7、 如果因客户欠费等属于客户责任的原因，参加本活动套餐的手机被暂停提供服务（停机）的，停机期间，长江时代公司将继续按月出账，收取客户所选择的月基本费。停机之日起满30日，客户仍未缴费或导致停机的原因未消除的，长江时代公司有权终止提供服务（拆机）。
8、 套餐使用期间，参加本活动套餐的相关业务如办理过户、停机保号或业务注销（拆机）手续的，视为客户原因退出本活动。套餐（含副卡、可选包）终止。
9、 后付费客户月付套餐完工后，套餐首月资费和一次性费用在次月账单中收取，套餐月基本费在第三个月起的账单中收取。
10、 本活动支持后付费、预付费二种产品，可按需选择。不同产品的实际开账时间略有不同，具体以产品规定为准。

